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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5189

证券简称：富春染织 公告编号：

2024-028

转债代码：

111005

转债简称：富春转债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89,000元“富春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

股票，累计转股股份数为5,56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4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富春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569,911,

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844%。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共计有人民币39,000元“富春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460股。

一、“富春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关于核准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13号），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

年6月23日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570万张，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00元，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7,

000万元，期限6年，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

年1.80%、第六年2.50%。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92号文同意，公司57,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2年7月2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富春转债” ，债券代码“111005”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发行的“富春转债” 自2022年12月2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23.1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5.85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

修正“富春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富春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2月26日起由23.19元/股调整

为19.29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2022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富春染织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5）。

2、 因公司实施完毕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富春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23日起由

19.29元/股调整为15.85元/股。具体详见公司2023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 《富春染织关于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富春转债”转股期为：2022年12月29日至2028年6月22日。

（一）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39,000元“富春转债” 转为本公司A

股股票，转股股数为2,460股。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转股股份数为5,56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45%。

（二）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富春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569,911,000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99.984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9,840,000 0 99,84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923,108 2,460 49,925,568

总股本 149,763,108 2,460 149,765,568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53-5710228

邮箱：jincheng1975@126.com

特此公告。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

2024-016

债券代码：

113664

债券简称：大元转债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止2024年3月31日，累计共有69,000元“大元转债” 转为公司

普通股， 累计转股数量为3,078股， 占 “大元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止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大元转债” 金额为449,

93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47%。

● 第一季度转股情况：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共有23,000元“大

元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转股数量为1,03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2369号）的核准，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5日公开发行了45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50亿元，期限6年。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4%、

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2.5%、第六年3.0%，到期赎回价为115元

（含最后一年利息）。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57号文同意，公司4.50亿元可转债

于2023年1月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大元转债” ， 债券代码

“113664”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约定，公司发行的“大元转债” 自2023年6

月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初始转股价格为23.18元/股， 最新转股价格为

22.28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已经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有

关规定，公司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29日起由23.18元/股调整为22.48元/股。 以

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于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引起的 “大元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5）。

2、因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已经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有

关规定，公司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0月20日起由22.48元/股调整为22.28元/股。 以

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4日于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引起的 “大元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1）。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2023年6月9日可转债开始转股之日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共有69,000元

“大元转债” 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转股数量为3,078股，占“大元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额的0.0018%。 其中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共有23,000元“大

元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转股数量为1,030股。

（二）截止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大元转债” 金额为449,931,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4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回购注销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400 -17,40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6,702,348 +1,030 166,703,378

总股本 166,719,748 +1,030 -17,400 166,703,378

注：2023年11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决定对已不

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3名人员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74万股限制性股

票予以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披露的《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8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6-86441299

联系邮箱：zhengquan@dayuan.com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

2024-017

债券代码：

113664

债券简称：大元转债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3月，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81,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66,703,378股的0.1086%，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为23.3元/股、 最低价为22.7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164,899.00元

（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 截止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912,476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66,703,378股的0.547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27元/股、最低

价为18.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371,281.40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

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 并于2023年11月15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相关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

士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以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且不

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回购资金总额，以不高于32元/股的价格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本

次回购股份均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具体回购股份的金额及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金额及数量为准。 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浙江大元泵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72）。

二、公司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81,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166,703,378股的0.108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3.3元/股、最低价为22.7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164,899.00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止2024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912,476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66,703,378股的0.547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27元/股、最低价

为18.8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371,281.40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

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根据回购方案及市场情况

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

2024-007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获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谢岳

荣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存在司法冻结的情况。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冻结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司法冻结

日期

解冻日期

司法冻结

执行人名

称

原因

谢岳荣 实际控制人

45,870,

039

16.04% 4.73%

首发前限

售股

2024-3-2

8

2027-3-2

7

深圳市 南

山 区 人民

法院

司 法

冻结

说明：“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为其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数量的比例。

二、股东股份累计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记

数量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谢岳荣 286,000,000 29.48% 45,870,039 0 16.04% 4.73%

霍秋洁 78,000,000 8.04% 0 0 0 0

谢安琪 78,000,000 8.04% 0 0 0 0

谢炜 78,000,000 8.04% 0 0 0 0

合计 520,000,000 53.60% 45,870,039 0 8.82% 4.73%

说明：“持股数量”包括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

谢岳荣先生、霍秋洁女士为夫妻，谢安琪女士、谢炜先生为谢岳荣先生、霍秋洁女士的

子女，谢岳荣先生、霍秋洁女士、谢安琪女士、谢炜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共同实际

控制人，合计持有佛山市乐华恒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65%股权，谢岳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08,000,000股份，霍秋洁女士、谢安琪女士、谢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佛山市乐华

恒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80,00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49.48%，为公司控股股

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佛山市乐华恒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

结等情形。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根据谢岳荣先生来函说明，此次冻结系谢岳荣先生为西安市乐华恒业泾河新城房

地产开发项目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因相关合同发生纠纷，导致上

述股份冻结。截至公告披露日，除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获

悉的上述司法冻结信息外，谢岳荣先生尚未收到上述司法冻结的相关法律文书。谢岳荣先

生已督促协议各方积极交涉，争取早日解决诉争事宜。

2、上述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谢岳荣先生出具的有关股份冻结情况的说明函；

3、西安市乐华恒业泾河新城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

2024-008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元/股（含）。 按照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21元/股

测算，当回购金额为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时，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761,905股，约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909%；当回购金额为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时，回购股份数量约

为2,380,952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45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

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0月30日及2023年11月3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2,36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970,122,000股的比例为0.2443%；回购的最高

成交价为人民币12.56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7.84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4,

951,561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

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161

证券简称：科华控股 公告编号：

2024-024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1%、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将回

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华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9）。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3月28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二）2024年3月29日， 公司已完成本次回购。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

346,20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01%，回购最高价格为15.20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为14.29元

/股，回购均价为14.8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999.6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本次回购股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股份，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

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3月26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

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实施前 本次回购实施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股份 0 0.00% 0 0.00%

无限售股份 133,400,000 100.00% 133,400,000 100.00%

其中： 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0 0.00% 1,346,205 1.01%

股份总数 133,400,000 100.00% 133,400,000 100.00%

五、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的股份1,346,205股暂时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本次回购的股

份后续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在回购股份过户之前，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

后3年内实施上述用途，则未使用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后续， 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 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131

证券简称：上海沪工 公告编号：

2024-011

债券代码：

113593

债券简称：沪工转债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沪工转债” 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沪工转债” 累计有人民币348,000元转换为公司股

份，转股数量为16,380股，占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5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沪工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399,652,

000元，占发行总量的99.91%。

● 本季度转股情况：本季度，“沪工转债” 转股金额为25,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

182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83号）核准，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00万张， 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 发行总额40,

0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 第一年0.40%、 第二年0.60%、 第三年1.20%、 第四年

2.00%、第五年2.40%、第六年2.80%，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39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40,0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0年8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沪工转债” ， 债券代码

“113593”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沪工转债” 自2021年1月

2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1.32元/股，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

于“沪工转债”开始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0日起调整为21.12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 “沪工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4）。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29日起调整为21.10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 “沪工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9）。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沪工转债”转股期为：自2021年1月25日至2026年7月19日。在2024年1月1日至

2024年3月31日期间，“沪工转债”共有25,000元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1,182股。

截至2024年3月31日，“沪工转债”累计有人民币348,000元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16,380

股，占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52%。 尚未转股的“沪工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399,652,000

元，占发行总量的99.9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7,989,450 1,182 317,990,632

总股本 317,989,450 1,182 317,990,632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9715700

特此公告。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000681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

2024-007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31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 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5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7,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25.75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 2023年9月18日，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1日、9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的《视觉中国：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6）、《视觉中国：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及《视觉

中国：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公司现将回购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4月1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2,

828,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0%，最高成交价为15.6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97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41,764,056.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

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25.75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股份回购方

案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中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未在下列期间内实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结合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规范操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3896

证券简称：寿仙谷 公告编号：

2024-006

债券代码：

113660

债券简称：寿

22

转债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寿22转债” 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寿22转债” 转股情况：自2023年5月23日至2024年3月31日，“寿22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

302,000元，占“寿22转债” 发行总量的0.076%；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7,910股，占“寿22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40%。

● “寿22转债”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寿22转债” 金额为397,

698,000元，占“寿22转债”发行总量的99.92%。

● “寿22转债”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寿22转债” 累计转

股金额为2,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0.0005%；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53股，占可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3%。

一、“寿22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165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11月17日公开发行

39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9,800万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债券利率：第

一年为0.5%、第二年为0.8%、第三年为1%、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2%、第六年为2.5%。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32号文同意，公司39,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12月12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寿22转债” ，债券代码“11366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寿22转债” 转股期自2023年5月23日至2028年11月

16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寿22转

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38.08元/股。 因实施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寿22转债”转股价格自2023年7

月4日由38.08元/股调整为37.65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寿仙谷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寿22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9）。

二、“寿22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寿22转债”转股期自2023年5月23日至2028年11月16日止。 自2023年5月23日至2024年3月31

日，“寿22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302,000元，占“寿22转债” 发行总量的0.076%；累计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7,910股，占“寿22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40%。

其中，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寿22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2,000元，占公司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0.0005%；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5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0.00003%。

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寿22转债” 金额为397,698,000元，占“寿22转债” 发行总量

的99.9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9-87622285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0351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

2024-012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含），回

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20元/股，回购用途为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期限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发布的《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10）。

2024年2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金额

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回购股份金额，回购股份金额由“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 3�亿元 （含）”增加为“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含）” 。除上述调整

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实质变化。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

董事会的授权，本次增加回购股份金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发布的《亚

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亚宝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股份回购金额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9）和《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

稿）》（公告编号：2024-01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9,999,929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6.49%， 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7.19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4.94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322,091,876.1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已实施的股份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以及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301366

证券简称：一博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13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4�年 2�月2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回

购” ），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43.73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万元。按照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和回购金额上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86,021股至1,372,041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比例为0.46%至0.91%。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

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5）、《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已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541,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6%，最高成交价格为24.84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22.26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12,907,116.5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公司

回购股份的方案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688362

证券简称：甬矽电子 公告编号：

2024-020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3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2月22日~2025年2月21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0,000（含）元~60,000,000（含）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1,938,517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8%

累计已回购金额 40,247,682.71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9.01元/股~22.3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1.53元/股

（含），回购股份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 本次回购

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2024年2月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3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471,417

股，占公司总股本407,660,000股的比例为0.3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2.31元/股，最低价为19.01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250,797.0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1,938,517股，占公司总股本407,660,000股的比例为0.48%（上述数据保留两位小数，数据如有尾

差，为四舍五入所致），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2.31元/股，最低价为19.0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40,247,682.7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